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從帳戶動產騙至房屋不動產!  5旬婦遭詐空退休金及房產 

 

短短幾通電話騙走上千萬元，詐騙集團從詐取匯款、交付帳戶存摺及提款卡等動產，

進階動歪腦筋到不動產上！年長者常成為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手法的目標，但近來也見 7、

8年級生遇上此手法詐騙，詐騙話術及三階段陷阱，你我都別輕忽。 

住在臺北市的陳姓婦人，日前接到假冒健保局人員來電，表示其健保卡將遭停卡，經

查詢其重覆使用藥物及盜領健保補助費用計新臺幣 3萬 5,000元，聲稱若無此事可能

資料被盜用，接著又接獲自稱楊警官的來電，要求陳姓婦人至超商按對方指示操作 ATM

匯出款項，並依照假警官指示銷毀超商傳真公文及堅守偵查不公開，沒有向他人諮詢

求助，直到數日後接獲他縣市警方來電表示查獲詐欺車手，經查詢帳戶方知陳姓婦人

亦是受害人，婦人才知受騙；隔日，陳姓婦人在家中又接獲假檢察官來電，聲稱有筆

詐騙款項可領回，並以「資金控管」為由，要求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否則將列為

人頭帳戶判處重刑，須「監管帳戶」2周時間，並稱待結案後「資金監管款項會再以國

賠方式連同利息一併返還」，復陳姓婦人親自交付 3張提款卡給前來取件的詐騙集團，

計遭詐領 19筆，新臺幣 156萬元。 

惟詐騙集團食髓知味，陳姓婦人後續又接到自稱吳主任檢察官來電，聲稱之前動產的

案件已簽結，要換成調查陳姓婦人名下不動產，釐清是否與主嫌共謀洗錢案，假主任

檢察官並指示婦人以投資名義，到當鋪將名下 2處房子典當，並將典當所得新臺幣 1,000

萬元及 500萬元許以臨櫃匯款方式用美金匯至對方指定帳戶，計匯款 3筆，另又按指

示交付黃金首飾給前來取件的詐騙男子，前後遭詐騙新臺幣 2,000萬元，卻苦等不到

通知案件簽結，回電又均無人接聽，才驚覺遭到詐騙而報警。 

分析該詐騙手法，詐騙集團會先聲稱被害人身分遭冒用、健保卡濫用遭停卡及申辦電

信並欠繳電話費，電話之後轉接給假警察、假檢察官後恐嚇被害人涉及刑案、人頭帳

戶、詐欺共犯等，被害人心生恐懼下便容易失去判斷力，最後要求被害人匯款，甚至

是要求提款並交付給前往住處執行假公務及取款的車手，現在更進階從詐取動產款項

到騙取被害人典當不動產，再匯至指定帳戶。 



  

刑事警察局呼籲，檢警不會監管任何的人帳戶，更不會要求收取現金或存簿，提醒民

眾聽到「身分遭冒用協助申請資金公證」、「資金控管」、「現在電話幫你做筆錄」、

「等下傳真公文給你」、「法院幫你保管金錢」、「監管帳戶」等關鍵字時，絕對是

詐騙！因為積欠健保、電信費用均是用紙本通知繳費，現行法令檢警更不可能用電話

做筆錄及傳真公文(公文必定為蓋關防紙本)，更遑論監管帳戶或保管金錢，希望各位

年輕朋友回家多向家中年長者宣導，必要時可在電話旁邊放置假檢警詐騙的文宣或專

刊，類似的詐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反詐騙 App上都有介

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宣導網頁) 

 

 



  

 

 

公務員不慎外洩檢舉信內容案 

 

一、案情概述： 

    甲係某機關職員，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其自民國 100年 2月間起，擔任     

    該機關收發文工作。民國 100年 11月 11日，因收到不詳姓名人信件，檢舉乙經     

    營之小鋼珠遊藝 場，從事賭博行為，明知信件內容係應保守之秘密，因接到其友    

    人丙打電話刺探，竟洩漏謂：「檢舉的信是寄給某主任的，我送上去了，無法拷貝    

    給你…檢舉信是寫賭很大，一次都十萬元，警察都不抓。…你們自己要有一個技    

    巧，要不然改到別處換。如檢舉再進來，指名的我沒辦法，如普通由這邊進來，       

    不用再講話，一句話而已，但你要靜靜的…。」等語。嗣後乙經由丙處得知上情，    

    乃將賭博地點變更至他處，繼續經營。本案經由該機關查悉後，移送地檢署偵辦。  

    甲被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罪?「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 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消息」起訴，並經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二、研析： 

    甲負責收發文工作，卻不知保密。擅將檢舉信內容任意告知他人，致遭被檢舉人

知悉，因而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密罪，實屬不智，並因而失去其職

務，此一經驗教訓，實足為吾等公務人員引以為鑑。 

 

 

 (本文轉載澎湖縣政府稅務局政風室宣導案例) 

 

 

 

 

 

 

 



  

 

《學歷代表過去，只有學習力才能代表將來》 

 

有一個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為學歷最高的一個人。 

有一天他到單位後面的小池塘去釣魚，正好正副所長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釣魚。

他只是微微點了點頭，這兩個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不一會兒，正所長放下釣

竿，伸伸懶腰，蹭蹭蹭從水面上如飛地走到對面上廁所。 

博士眼睛睜得都快掉下來了。水上飄？不會吧？這可是一個池塘啊。  

正所長上完廁所回來的時候，同樣也是蹭蹭蹭地從水上飄回來了。怎麼回事？博

士生又不好去問，自己是博士生哪！ 

過一陣，副所長也站起來，走幾步，蹭蹭蹭地飄過水面上廁所。這下子博士更是

差點昏倒：不會吧，到了一個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 

博士生也內急了。這個池塘兩邊有圍牆，要到對面廁所非得繞十分鐘的路，而回

單位上又太遠，怎麼辦？博士生也不願意去問兩位所長，憋了半天後，也起身往

水裡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過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過。只聽咚的一聲，博士生

栽到了水裡。  

兩位所長將他拉了出來，問他為什麼要下水，他問：「為什麼你們可以走過去呢？」

兩所長相視一笑：「這池塘裡有兩排木樁子，由於這兩天下雨漲水正好在水面下。

我們都知道這木樁的位置，所以可以踩著樁子過去。你怎麼不問一聲呢？」 

學歷代表過去，只有學習力才能代表將來。尊重經驗的人，才能少走彎路。一個

好的團隊，也應該是學習型的團隊。 

 

 

（本文摘自愛閱讀網站文章）  

 

 

https://www.facebook.com/HAIWAN.TW/photos/a.146001772252782.1073741827.136324203220539/930807223772229/?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HAIWAN.TW/photos/a.146001772252782.1073741827.136324203220539/930807223772229/?type=3

